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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

2018年10月31日，该案在合肥市中

院一审判决，涉事学校负责人罗铿因涉嫌

故意伤害罪，获刑16年，余下4名教官分

别获刑1年至8年6个月不等。一审判决

后，双方均提起上诉。2018年12月28日，

安徽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2

月23日，李傲的母亲刘丽告诉记者，“我们

一家受到了血的教训，很后悔。”

事件
男孩被送“戒网瘾”后死亡

2017年8月，刘丽的小儿子李傲已经

辍学在家半年多。刘丽描述，儿子平时喜

欢上网玩游戏，网瘾非常大。刘丽想把孩

子的网瘾戒掉，在网上检索后，发现了一家

“戒网瘾”的学校，名为合肥正能青少年特

训学校（以下简称正能教育机构），上面还

留有一位罗姓老师的联系方式。

刘丽检索到的“罗老师”，正是正能教

育机构的负责人罗铿，其于2016年3月14

日在合肥市注册成立安徽正能教育有限公

司，并担任法定代表人。2017年 5月18

日，罗铿租赁庐江县白山镇新港村新农小

学校舍，并以“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训学校”

的名义对外招生。该机构对外宣称可以通

过隔离封闭式的成长辅导，戒除青少年的

网瘾，解决厌学、叛逆等成长问题。

2017年8月2日，经刘丽夫妻的同意，

罗铿带着两名教官，到阜阳临泉县去接李

傲赴庐江县“戒网瘾”。当天，李傲父母与

正能教育机构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将

李傲带到学校戒除网瘾，“封闭式培训，培

训的时间为 180 天，还有 180 天后续辅

导。”此外，协议约定收取学费22800元，

另收取500元生活用品费。交流期间，罗

铿询问了孩子的身体情况，刘丽答说孩子

刚体检过，身体一切正常。2017年8月3

日下午3点多，刘丽老公把李傲交给了罗

铿一行带走了。2017年8月5日下午6时

许，罗铿拨通刘丽的电话，告诉她“孩子中

暑在抢救”，随后告知她“孩子死了”。

审理
涉事学校5人获刑最高16年

按照罗铿和正能教育机构4名教官的

供述，2017年8月3日，李傲的父亲将孩子

送上车，因为李傲“在车上不配合”，他们用

手铐把孩子铐在了车上。这些手铐器具，

均是从网上购买的。

经法院审理查明，四人在看守李傲的

过程中，不给李傲休息，限制李傲的体位、

进食、饮水，并对李傲实施殴打。至2017

年8月5日17时许，其中一名教官发现李

傲身体异常，遂与罗铿等人一起，将李傲送

至庐江县中医院抢救。罗铿在医院拨打电

话报警。后侦查人员赶到时，李傲已经抢

救无效死亡。

根据尸体检验和案情调查，经鉴定，李

傲符合因高温、限制体位、缺乏进食饮水、

外伤等因素引起水电解质紊乱死亡。

2018年10月15日，正能教育机构的

负责人罗铿等5名被告人，因涉嫌故意伤

害罪和非法拘禁罪在合肥市中级法院受

审。当年10月31日，合肥市中院作出一

审判决，被告人罗铿获刑16年，余下4名

教官分别获刑1年至8年6个月不等。此

外，罗铿等四人被判共同赔偿李傲家属3.2

万余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双方均提起

上诉。2018年12月28日，安徽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刘丽告诉记者，尽管维持原判，但他们

夫妻将继续申诉。“孩子一条命没有了，但

他们却只判了十几年，判得轻了。”

对话母亲
很后悔送孩子去戒网瘾学校

记者：送李傲去戒网瘾学校之前是什

么状态？

刘丽：不念书，喜欢上网玩游戏，有时

候能在网吧待好几天，吃住都在那里，手机

也经常关机。最严重一次，在网吧待了十

几天，我和他爸爸经常去大小网吧找他，但

不是每次都能找得到。当时觉得社会上挺

乱的，担心他学坏，想让他回到正途上。

记者：送去戒网瘾学校之前，没有考虑

过别的方式吗？

刘丽：试过很多方法，比如我们带他出

去旅游，去走亲戚，就想分散他在游戏上的

注意力。他有一次主动提出想学动漫设

计，我们就送他去合肥学，但是孩子跟老师

相处得不好，又作罢了。

那年夏天，赶上李傲姥姥被车碰了，在

医院的时候遇到不少亲戚朋友，他们说不

能让孩子这样了，要管管，把网瘾戒掉。

我上网搜了一下，就搜到了那家学校。算

是“病急乱投医”，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得

很好，说学校有心理辅导老师，教育方式

也很温和，而且承诺绝对不会用电击之类

的手段。

记者：李傲被带走那天是什么情况？

刘丽：学校在合肥，我们在阜阳，本来

打算亲自送孩子去顺便看看环境，但因为

照顾病人耽误了。学校那边就提出可以来

车接人，8月2号他们就来了。3号那天，孩

子爸爸就给他送到学校来的车上去了。后

面的事我们就不知道了。直到两天后，他

们突然通知我，说孩子没了。

记者：当时没有担心孩子会在学校里

遭受虐待么？

刘丽：在这之前我们签了协议，他们收

费2万多元，不便宜的。我心想他们的目

的是为了挣钱，如果能把孩子约束好、管

好，对孩子来说也是好事。我还交待了，孩

子脾气犟，要顺着他哄着他，他才会听话，

还说了前面几天，别让孩子参加军训，要先

做好他的思想工作。后来看到供词，才知

道他们打他，大热天关在房里，罚站、不给

他吃的，这就是要我孩子的命啊。

记者：你怎么看当初送孩子去戒网瘾

这件事。

刘丽：我很后悔。孩子再怎么不听话，

等把这两年叛逆期熬过去了，孩子也会懂

事的。而且孩子心地很善良，不是十恶不

赦的孩子，也很孝顺，有时候看我做生意回

来累了，还会给我捶背、按摩。他就是把自

己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我们当时也

没考虑清楚，“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情况下

才做了那个决定。

记者：这一年多家里是如何过的？

刘丽：这一年多来，我们一家人都不能

提到儿子的事，我跟他爸因为孩子的事身

体一直不好。去年过年我躲去了外地，今

年也没走亲戚。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看到别人都是一家团圆，想想李傲，我跟他

爸爸就吃不下睡不好。不管怎么说，我们

一家人得到了血的教训，我们也希望通过

孩子的事情，让其他家长也重视这个问题。

18岁男孩被送去戒网瘾两天后死亡
涉事学校5人获刑最高16年，家属将继续申诉
《北京青年报》

提到刚刚过完的春节，44岁的母亲刘丽（化名）打不起精神。“今年也没走亲

戚，每到逢年过节，别人阖家团圆的时候，我一想到小儿子的事，就心里难受。”

刘丽一家住在安徽阜阳市临泉县。2017年8月3日，小儿子李傲因为

“常泡网吧”，去“合肥正能青少年特训学校”“戒网瘾”，两天后死亡。经调查

发现，李傲死前曾遭“戒网瘾”学校教官“关禁闭”。其间，他们铐住李傲双手，

不让他休息，限制他进食、饮水并殴打他。

为了赚钱
自愿应聘“日结兼职高薪”

邓某系河南驻马店人，从小跟随外祖

父母生活，初中二年级辍学后独自外出打

工。2017年8月起，在广东广州打工的邓

某先后在网上加入两个招聘“日结高薪兼

职”的QQ群。QQ群里每天都会发送各

种所谓的高薪兼职广告，因当时工作还可

以，邓某只是每天看看。

同年 11月，邓某手头吃紧，有一天

QQ群里推送一条招聘信息引起他的注

意：招聘出差人员，每次1万元至1.5万元，

地点在云南昆明周边，包吃包住，要求身份

证无案底。通过查询，邓某得知可能是招

聘运毒人员，但为了钱，邓某还是跟发布招

聘信息者私聊。

私聊中，对方告诉系运输违禁药品，确

保线路百分百安全。邓某表示没钱购买车

票，对方还主动转账给邓某让其购买车票，

但邓某必须在车站拍摄视频，确保其是真

的应聘。拿着对方给的钱，邓某先从广州

乘车至昆明，后乘汽车辗转到一个小县城，

之后邓某被人驾车运送到一条河边，坐船

到了河对岸，后又被人送到一个旅馆，最终

见到了招聘方。此时，邓某才发现他已身

在缅甸。

吞毒不成
摇身变成人体运毒招聘者

到达缅甸的第三天，对方要求邓某吞

下毒品，并承诺邓某回到国内指定地点将

毒品排出后，便可获得1万元的报酬。但

是如果中途出现意外，对方就会打死邓

某。对方没收了邓某的手机，称到时让邓

某家人拿钱来赎人。

按照对方要求，邓某需要将60粒拇

指大小、包装好的毒品吞到肚子里，对方

还将邓某吞毒品的过程拍摄下来，用于

威胁邓某保密。真正面对毒品，邓某害

怕不已，磨磨蹭蹭 2 个小时才吞下去 4

颗。对方见邓某不行便要求其退回车票

钱走人，邓某身无分文，苦苦哀求对方放

人，后被对方留下，要求邓某帮助他们招

聘人员运毒。

按照对方规定，邓某每周必须招募一

定人数，不然就要受罚。为完成任务，邓某

在QQ群多方发招募消息，并且对有意向

的人员在私聊中明确告知系吞毒运输。其

间，邓某招募了十余人，对方曾先后两次给

他4000元钱。之后，邓某逃回国内。

2018年1月，无锡市公安局锡山分局

根据掌握的线索，在无锡硕放机场抓获通

过人体藏毒走私运输毒品的犯罪嫌疑人叶

某。后无锡市公安局指定该案由锡山分局

管辖。锡山分局经审查后发现了邓某涉案

的线索，遂立案侦查，并于同年3月将邓某

抓获归案。根据案件情况，被公安机关抓

获的通过人体藏毒走私运输毒品人员中，

有2人系由邓某招募，涉嫌运输毒品79粒

395克。邓某涉嫌走私、运输毒品罪，相关

证据相互印证，事实清楚。

生日成谜
补充侦查予以认定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锡山区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复核邓某出生日期时发现，邓

某的出生日期有三个，分别是2003年户籍

登记的2002年1月、2006年户籍登记的

2000年2月和医院出生证明上的2000年

12月。虽然根据邓某的犯罪时间推算，上

述三个出生日期并不影响认定邓某作案时

未满18周岁，但为谨慎起见，检察官列出

补充侦查提纲，要求侦查机关对邓某进行

骨龄鉴定、核查出生证明上邓某父亲的信

息、向邓某两个姑姑查证邓某出生时间等。

与此同时，该院请求邓某所在地相关

部门开展社会调查。因邓某母亲不愿出

面，该院邀请合适成年人参与案件，并为邓

某聘请法律援助律师。

经补充侦查，确定邓某系2000年2月

2日出生，作案时系未成年人。考虑到邓

某在犯罪中系从犯，检察官建议法庭在7

年到8年有期徒刑之间量刑。

法院经开庭审理，采纳了检察机关的

公诉意见，作出上述判决。目前，判决已

生效。

做不了人体藏毒者，就帮毒贩招人

三个生日的他，作案时到底几岁？
《检察日报》贺俊丽

为赚钱想人体藏毒运毒，却因吞

不下毒品就转做人体藏毒网络招募

人。经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法院近日作出一审宣

判，被告人邓某犯走私、运输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并处罚

金5000元。


